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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大 学 文 件
烟大校发〔2018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烟台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
抽检送审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室，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烟台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送审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烟台大学

2018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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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送审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，根据国家、

山东省有关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、博士硕士学

位论文抽检等文件精神，完善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

体系，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和评阅工作，提高广大导师及

研究生的质量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，确保学位授予质量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

（一）由学校抽检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
（二）由国家、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

委员会抽检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

第三条 抽检范围

（一）在学位论文预审中评价较差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
（二）新增学位点和新聘任导师的首届毕业研究生的学位

论文；

（三）当年申请学位学生较多的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

论文；

（四）在职研究生和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；

（五）申请提前毕业或者延期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

（六）在以往国家、省、校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中评阅结

果较差的研究生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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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重复率较高或者有违反

学术道德规范之嫌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
（八）其他需要进行质量跟踪和干预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

第四条 学位论文抽检分为答辩前抽检和学位授予后抽

检两种形式。

第五条 答辩前抽检及其对评阅结果的处理

（一）在学位论文答辩前，根据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抽检

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，送校外同行专家进行双盲匿名评

阅。

（二）专家评阅意见分 A、B、C、D 四档。A 为优秀（90-100

分），同意答辩；B 为良好（70-89 分），同意答辩或稍作修改

后答辩；C 为合格（60-69 分），较大修改后方可参加答辩；D

为不合格（60 分以下），不同意参加本次答辩。

（三）评阅结果的相应处理

1.评阅意见（含学院组织的评阅，下同）全部为“B”及

以上的，若评阅专家未提出明确修改意见研究生可直接参加答

辩；若提出修改意见，研究生需要参照评阅专家意见在导师指

导下对论文进行修改后再参加答辩；

2.评阅意见中有“C”，但其余意见为“A”或者“B”的，

在参加答辩前，需要参照评阅专家意见在导师指导下对学位论

文进行认真修改，修改完毕后方可参加答辩，并需填写《学位

论文修改情况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，一份在领取表决票时提交学

位办，另一份存入学位档案。对于评阅意见全部为“C”的，

学位申请人在完成论文修改并填写《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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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的同时，所在培养单位还应组织两名同行专家对其修改情

况进行审阅评定，评定通过后方可参加答辩，答辩过程中需要

对论文修改情况进行陈述。

3.评阅意见中有“D”的,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，本次申

请无效。研究生需结合专家提出的意见，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

进行认真修改，推迟半年或者一年重新申请答辩。明显因为评

阅专家的不认真负责或者学术争议导致的评阅意见中有“D”，

但其余评阅成绩均在 80 分以上的研究生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

决定是否提出复审申请。

若提出复审申请，程序如下：申请人在接到评审结果通知

后 5 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提出明确的申诉理由，经导师签署意见

后，提交培养单位分管负责人。培养单位组织相关专业 3 人以

上专家组进行审定，专家组审定通过并经所在单位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初审同意后，报学位办。学位办审核通过且时间允许的

前提下，由学校对其学位论文组织复审，另送一位或两位校外

同行专家进行双盲评阅。复审评阅意见均为“B”以上的方可

参加答辩，否则本次申请无效。研究生需结合专家所给的意见，

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进行修改，推迟半年或者一年重新申请答

辩。

第六条 学位授予后抽检及其对评阅结果的处理

（一）所有研究生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，均应根据答辩

委员会给出的修改意见在导师指导下对学位论文进行相应修

改，认真完成“答辩后修改”这一必需环节，方可将学位论文

提交至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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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位授予后抽检以国家、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各专

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抽检为主。此类抽检专家评阅意见一般

分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。

（三）对于学位授予后抽检的结果，学校将予以及时通报。

对在抽检评价有“不合格”等级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视情节

轻重采取通报、停招或者取消导师资格等方式进行处理，取消

导师资格的指导教师在三年内不得申请导师遴选；对相关学位

论文作者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；对相关学位点采取质量约

谈、减少招生计划直至撤消学位授权点等方式进行处理。

第七条 抽检论文被认定为论文作假的按照《烟台大学研

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

第八条 学位论文抽检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工作的正常进行。参与

评阅工作的专家要公平公正，独立客观地完成评阅工作。

第九条 对抽检结果的处理有异议的人员和单位可向校

学位办提出书面意见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处理，或者由

学位办组织专家组处理，并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会审议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凡此前规定有与此不符之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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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4月 26 日印发


